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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必新，男，1956年生，湖北枝江人。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
历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中共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等。
    代表性专著有《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等十余部：合著《行政诉讼
法理论与实务》、《国家赔偿问题研究》等四十余部；参与编写教材《行政法学教程》、《行政诉讼
法学》等二十余部：并在《中国法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9年被评为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
学会副会长、WTO研究会常务理事。
先后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必新，1956年生，湖北枝江人，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
获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1985年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行政审判
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共重庆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04年5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院长。
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先后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和国家法官学院博士生导师，入选司法部国家“九五
”普法宣讲团、中国法学会“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报告团，并担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WTO研究会副会长。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9年被评为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
    个人专著有：《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一一行政与法的关系发展史》、《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
、《行政诉讼问题研究》、《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国家赔偿法原理》、《WTO与行政法治
》、《WTO与司法审查》、《行政许可法的理论与实务》等。
合著或参加编写《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国家赔偿法理论与实务》、《国家赔偿法教程》、《
行政争讼法概论》、《行政程序法概论》、《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行政诉讼法学》、《走
向权利的时代》、《宪法小百科》、《中国行政监督机制》、《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国家
赔偿问题研究》、《当代行政诉讼基本问题》等著作四十余部。
参与编写《行政法学教程》、《行政诉讼法学》等教材二十余种。
在《中国法学》、《求是》、《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等刊物上
发表论文百余篇。
何东宁男，1966年生，湖南慈利人，法律硕士，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长、执行局行政执行
室主任。
    1984年至1994年在湖南省慈利县江垭、溪口等人民法庭、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
、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1994年至2008年在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办公室副主任、执行裁判庭副庭长；2008年7月至2012
年9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工作，历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代理审判长。
2012年9月至今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历任审判员、审判长、执行局行政执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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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合著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  (担保卷)、(公司卷)、(合同卷一)
、(合同卷二)、(婚姻家庭卷)、(劳动争议卷)、(房地产卷)、《存单纠纷审判实务及判例研究》、《民
事再审程序新问题裁判标准》等著作。
担任《新民事诉讼法理解适用丛书》的执行编辑，参与《新民事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南》、《新
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民事诉讼新制度讲义》等书的撰写，在《人民司法》、《法律适用》、《
判解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肖芳  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现供职于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合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合同卷二)、(婚姻家庭卷)、《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参与撰写《侵权责任法审判前沿问题与案例指导》，先后在《法律
适用》、《检察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获全国法院系统第23界学术讨论会二等奖、第7届中国法
学青年论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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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婚约聘礼规则1给付与接受聘金以成就婚姻为前提条件，所附条件未成就，赠与不发生法律效
力，赠与物应当返还第二章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抚养规则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以人工授
精方式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妻双方对子女均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第三章夫妻共同
财产的特殊情形规则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获得的物质奖励，具有特定人身性的，不应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规则4夫妻双方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登记注册公司，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夫或妻名下的公司股份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共有的财产规则5婚姻当事人以离婚为前提对财产
的处理，因婚姻关系未解除，已变更权利人的财产仍属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第四章夫妻共
同债务规则6主张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当事人，负有证明该项债务确为夫妻共
同债务的举证责任第五章被抚养人规则7“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既包括死者生前实际扶养的人，也
包括应当由死者抚养，但因为死亡事故发生，死者尚未抚养的子女第六章事实婚姻关系配偶的继承权
规则8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可以配偶身份享有继承权第七章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继承
权规则9一方同意人工授精后又反悔，该受孕子女无论与夫妻双方或一方有无血缘关系，都应视为夫
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享有继承权第八章遗产的处理规则10被继承人与妻(夫)再婚后共同生活，妻(夫)
没有收入来源，遗产分配时可以多分规则11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处理．
第九章遗嘱执行人规则12遗嘱执行人在遗嘱人没有明确其执行遗嘱所得报酬的情况下，与继承人就执
行遗嘱相关事项自愿签订代理协议并收取遗嘱执行费，应认定该代理协议有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

编辑推荐

本丛书所选案例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主，同时，精选了部分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裁判的具有
指导性的案例。
通过对案件争议焦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评析后形成的并为裁判结论所确立的规则，是案例的核心
内容、灵魂所在，对法官在同类案件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具有启发、引导、规范和参考作用。
江必新、何东宁和肖芳专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婚姻家庭卷)》就是其
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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